
附件2：

2016年面向永春县域内幼儿代课教师公开招聘情况表
	姓 名
	
	性别
	
	籍  贯
	
	贴相片处
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毕业院校
	
	毕业时间
	
	

	专业
	
	学历
	
	

	报考岗位
	
	岗位代码
	
	联系电话
	

	教师资格种类及任教学科
	

	单位意见
	该同志于     年   月至     年   月（共   年  月）在我单位担任幼儿代课教师，特此证明。我单位及负责人愿为此证明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园（校）长（签名）：        

  2016年   月    日

	中心小学

意 见
	该同志于     年   月至     年   月（共   年  月）在            幼儿园（              小学附设学前班）担任幼儿代课教师，特此证明。我单位及负责人愿为此证明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校长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

 2016年   月   日

	以上所填写的信息和所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、准确。本人愿意对以上所填写的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不实导致被取消聘用资格，本人愿负全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签名：

  2016年   月    日

	其他需要

说明的情况
	                


备注： 1.在不同幼儿园（含小学附设学前班）担任幼儿代课教师，应按不同单位分别填写；

2.单位及园（校）长应认真核实方可给予盖章、签名，并为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同时应在本单位校务公开栏进行公示，接受群众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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